
土地標示

備註
地號 

以下空白

備註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縣        鄉                     
分割前面積及分割後約計面積對照表

編
號

分割後約計
面積

(使用面積)
(平方公尺)

現使用人
(現況)

縣(市)
鄉(鎮、
市、區) 段/小段

面積
(平方公尺)

分割後地號
(暫編)

     1. 上開土地均已與申請人辦理會勘確認實際範圍，並經公所初審同意。

     2. 使用面積(位置)仍以地政機關實際分割後面積(位置)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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